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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      
 

关于修订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

实施细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

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》的说明 

 
 
 

为落实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完善

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上市业务，本所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

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理指南》）进行配套修订，现将修订主要内容说明如

下： 

一是增加投资者放弃认购情形范围。根据证监会最新修订的

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，将存托凭证纳入投资者放弃认购

情形范围，并细化放弃认购情形。涉及《实施细则》第四条及《办

理指南》“一、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前的准备工作”之“（二）网

上可转债发行业务有关要点”部分第 10点。 

二是将多账户申购改为单账户申购。明确投资者参与可转债

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。涉及《办理指南》“一、可转

换公司债券发行前的准备工作”之“（二）网上可转债发行业务

有关要点”部分第 4点。 

三是优化发行流程，便利网下发行。要求发行人需披露网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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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日程安排，并规定网下申购日不得晚于网上申购日。涉及《办

理指南》“二、可转债发行期间的工作”之“（三）刊登《可转债

发行提示性公告》”部分。 

四是缩短发行结束后至上市的时间间隔。规定发行人应在发

行结束后两个交易日内申请办理股份登记，在登记业务完成后两

个交易日内提交上市申请，提高发行上市效率。涉及《办理指南》

“三、可转债登记及上市的相关工作”之“（一）可转债登记”

及“（二）申请可转债上市”部分。 

 

附件：1.《实施细则》修订条款对照表 

2.《办理指南》修订条款对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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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《实施细则》修订条款对照表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 

第四条 采取网上发行方式的，主承销商

根据发行规模合理设置单个账户网

上申购上限；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

累计出现三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

情形时，六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、可

转换公司债券、可交换公司债券申

购，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

放弃认购的新股、可转债、可交换债

的只数合并计算。 

采取网上发行方式的，主承销商根据发行规模

合理设置单个账户网上申购上限；投资者连续十二

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，

六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、存托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

券、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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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《办理指南》修订条款对照表 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 

“一、可转换公司

债券发行前的准备

工作”之“（二）网

上可转债发行业务

有关要点”部分第

10点 

10. 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

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

时，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

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（按一百八十

个自然日计算，含次日）内不得参与

网上新股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申购。

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

弃认购的新股、可转债、可交换债的

只数合并计算。 

10. 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

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，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

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

日计算，含次日）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、存托凭证、

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。 

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。放弃

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、存托

凭证、可转换公司债券、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; 

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，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

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，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。不

合格、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

入统计次数。 

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

年金账户，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“账户持有人名称”

相同且“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”相同的，按不同

投资者进行统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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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、可转换公司

债券发行前的准备

工作”之“（二）网

上可转债发行业务

有关要点”部分第

4点 

4. 网上申购“××发债”过程中，

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，申购一

经确认，不得撤销。同一证券账户的

多次“××发债”申购委托，除第一

次有效的申购外，其它均视为无效申

购。 

4.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

证券账户。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

只可转债申购的，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

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，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

购为有效申购，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。 

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

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“账户持有人名称”、“有效

身份证明文件号码”均相同。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

T-1 日日终为准。 

“二、可转债发行

期间的工作”之

“（三）刊登《可转

债发行提示性公

告》”部分 

《可转债发行提示性公告》至少

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及网上网

下发行公告的刊登日 

 股权登记日（如有）、申购日

（T日） 

 发行数量、发行价格 

… 

《网上及网下发行公告》及《可转债发行提示性

公告》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.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及网上网下发行公告的刊

登日 

2. 股权登记日（如有）、网上申购日（T 日） 

3. 网下发行日程安排（不得晚于 T日） 

4. 发行数量、发行价格 

… 

“三、可转债登记

及上市的相关工

作”之“（一）可转

（一）可转债登记 

发行结束后，上市公司及保荐机

构应及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

（一）可转债登记 

发行结束后，上市公司及保荐机构应在两个交

易日内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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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登记”及“（二）

申请可转债上市”

部分。 

行人业务部提交登记材料申请办理

可转债登记。…  

（二）申请可转债上市 

在《可转债上市公告书》预计刊

登日的五个交易日之前，上市公司及

保荐机构申请可转债上市，并向本所

提交以下申请文件：… 

登记材料申请办理可转债登记。… 

（二）申请可转债上市 

登记业务完成后两个交易日内，上市公司及保

荐机构申请可转债上市，并向本所提交以下申请文

件：… 

“一、可转换公司

债券发行前的准备

工作”之“（二）网

上可转债发行业务

有关要点”部分第

5点第二款 

原股东在股权登记日持有的有优

先认购权的股票托管在两个或两个

以上的证券营业部的，只能在其中一

家证券营业部申购“××发债”，优

先认购权按其托管的证券营业部分

别申购“××配债”。 

原股东在股权登记日持有的有优先认购权的股

票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的，优先认

购权按其托管的证券营业部分别申购“××配债”。 

“二、可转债发行

期间的工作”之

“（七）刊登《可转

换公司债券发行结

果公告》”部分 

可转债网上申购结束后的第三个

交易日（T+3），发行人于当日 17:00

点前通过业务专区上传《可转换公司

债券发行结果公告》，披露网上、网

下以及老股东比例配售的最终发行

认购结果，同时报备《验资报告》。 

可转债网上申购结束后的第三个交易日（T+3），

发行人于当日 17:00前通过业务专区上传《可转换

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》，披露网上、网下以及老股

东比例配售的最终发行认购结果。 

 


